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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5 年 9 月 9 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
 作为非洲联盟当值主席，谨随函转递 2005 年 9 月 8 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

理事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 37 届会议就毛里塔尼亚局势通过的公报（见附

件）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

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

大使 

阿米努·巴希尔·瓦利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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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5 年 9 月 9 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 

附件 
 
 

[原件：英文和法文] 

 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37 届会议公报 

 非洲联盟(非盟）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 2005 年 9 月 8 日举行的第 37 届会议

就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局势通过以下决定： 

 

 理事会， 

 1． 注意到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局势委员会主席的报告，包括非盟部长

级代表团于 2005 年 8月 9日对努瓦克肖特进行访问的结果[PSC/PR/2(XXXVII)]； 

 2． 回顾 2005 年 8 月 4 日理事会第 36 届会议就毛里塔尼亚局势通过的

PSC/PR/Dec1 (XXXVI)-(ii)号决定； 

 3． 注意到自 8月 3 日政变以来毛里塔尼亚的事态发展，以及新的毛里塔尼

亚当局就通过最终举行自由、公平和透明的选举的进程迅速恢复宪政秩序作出的

承诺。理事会注意到： 

• 通过了诸项法令，成立了一个部际司法委员会；一个有关民主过渡进程

的部际委员会，负责提出各种措施和规定，从而保障与各政党及民间社

会协商，顺利举行预定的选举；及一个部际善政委员会。 

• 通过了一项宪政方面，规定了在民主过渡进程的框架内预定举行的总统

选举和立法选举中，总统、司法和民主军事委员会成员、总理以及政府

成员有无被选资格的问题。 

• 承诺不指派或偏袒任何政党，或成立任何政党或组织。 

• 2005 年 8 月 26 日向联合国提出提供选举援助的要求，以至迟在 2006

年 7 月组织一次立宪公民投票，接着在 2007 年 8 月 3 日之前举行总统

选举和立法选举。 

• 2005 年 9 月 5 日宣布对所有因政治罪行或犯法行为被检控、被起诉或被

判刑的毛里塔尼亚人实行大赦。 

 4． 鼓励毛里塔尼亚当局和其他利益有关者继续合作，迅速恢复宪政秩序，

促进和加强所有利益有关者之间的对话和协商，在毛里塔尼亚的统一和主权框架

内，巩固民主与法制； 

 5． 请委员会主席及非盟主席和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主席联络，采取一切必要

支助措施，以便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宪政秩序，同时考虑到新当局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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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承诺，并按照非盟《组织法》、《阿尔及尔决定》以及《关于以违反宪法的方式

更迭政府的洛美宣言》对巩固民主和法治作出贡献； 

  6. 呼吁整个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非洲联盟的努力，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，以

支助毛里塔尼亚恢复宪政秩序； 

 7.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。 

 

 


